
制定试点方案 

机构与管理方面的事宜 

下一步的工作 

 

专家组组长 格兰汉姆•沃尔克先生 



重点国家和走廊 

 试点国家 

 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、中国（中华人民共和国） 

 走廊 

 Sub-Corridor 1b ( Khorgos BCP)次走廊1b（霍尔果斯陆路口岸） 

 Sub-Corridor 1c (Torugart BCP) 次走廊1c（吐尔尕特陆路口岸） 

 分期试点  

 一期（短期）    2017-2018年 

 二期（中期）  2019-2020年 

 三期（长期）    2020- 



机构与管理安排 
一期： 

成立两个海关担保机制（ CGM ）政府性咨询委
员会 
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

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

 

成立四个技术分委员会 
 海关 

 保险公司/银行 

 运输协会 

 国际商会 



一期 续 
成立两个项目支持小组： 

中国/哈萨克斯坦 

中国/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

提供技术支持 

经济/定价/贸易分析 

培训/机构支持 

法律和法规问题 

信息通讯技术（ICT）问题 



2期和3期 

2期：2019-2020年 

根据准备情况和能力将海关担保机制

（CGM）推广到其他四个国家 

3期：2020年后 

推广到所有其他国家 


